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 “救命钱” ,基金的使
用安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 关系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
持续发展。 2021年5月1日起正式
施行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 》 （以下简称 “ 《条
例》”）， 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管提供了基本遵循。 这是我国医
保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 也是依
法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重要
保障 。 按照北京市 “宣传贯彻
《条例》 加强基金监管” 集中宣
传月活动安排， 近日， 北京市医
疗保障局、 市公安局联合通报了
12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其中，
参保人员违规案例6起、 定点医
疗机构违规案例3起 、 公司虚构
劳动关系骗保案例1起、 倒卖医
保药品案例2起。

6起参保人员违规案例分别
是：

袁某持举报人丢失社保卡就
诊， 骗取医保基金， 医保部门追
回袁某骗取的医保基金， 并对举
报人予以奖励；

参保人仲某短时期内在多家
医疗机构多次就诊， 超量开取治
疗慢性病的药品并给他人使用，
市医疗保险违规案件联席会追回
参保人仲某个人违规费用；

参保人孟某某将本人社保卡
出借给他人就诊骗取医保基金，
医保部门决定对孟某某停卡3年，
并追回违规费用；

何某某、 李某某持他人社保
卡就诊开药， 骗取医保基金。 经
法院审理， 分别以诈骗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8个月， 并处罚金， 退
赔医疗保险基金损失；

参保人仉某某用本人和他人
的社保卡开取药品， 再将药品转
卖获利， 骗取医保基金， 医保部
门决定对仉某某停卡3年， 并将
此案移交公安部门 。 经法院审
理， 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 退赔医疗保险基金损
失；

参保人夏某隐瞒其母亲已故
事实， 使用其母亲的社保卡到定
点医疗机构以 “代开药” 为由开
取大量药品， 且拒不退赔。 医保
部门将此案移交公安部门， 经法
院审理， 夏某构成诈骗罪， 判处
夏某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 并处
罚金， 同时退回全部违法所得。

3起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案例
分别是：

北京某一级综合医院， 存在
内部管理混乱、 申报与实际不符
等问题， 医保部门给予该院中断
执行协议六个月的处理， 并追回

违规费用；
北京某三级康复医院不仅违

反医政管理规定， 被卫生行政部
门予以行政处罚， 而且违反医保
管理规定， 造成医疗保险基金的
损失， 医保部门给予该院中断执
行协议6个月的处理， 并追回违
规费用；

北京某中医医院存在弄虚作
假， 虚报异地参保人员费用， 申
报与实际不符， 实际在院病人与
登记住院病人数量不符， 留存过
期诊断试剂等问题， 导致医疗保
险基金损失， 医保部门解除与该
院签订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
议， 并追回违规费用。

倒卖医保药品案例2起：
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有偿将自

己的社保卡提供给犯罪嫌疑人董
某某使用， 董某某使用高某某社
保卡在医院开取药品再进行倒
卖， 牟取非法利益， 骗取医保基
金， 董某某、 高某某因涉嫌诈骗
罪已被检查机关依法移送起诉；

犯罪嫌疑人韩某、 范某某低
价收购药品， 后对外进行销售，
赚取差价牟利 ， 犯罪嫌疑人韩
某、 范某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
被检查机关依法移送起诉。

公司虚构劳动关系骗保案例
1起：

涉案公司通过虚构与被代缴
人的劳动关系， 违规办理医疗保
险、 生育保险等社保服务， 非法
套取医保基金， 实际负责人于某
某等26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大兴区
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 医保部门将以 《条
例》 的颁布施行为契机， 坚持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 规范基金使用
行为， 确保基金合理使用， 织密
扎牢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制度笼
子， 防止人民群众的 “救命钱”
成为 “唐僧肉”。 医保部门将进
一步加强医保 、 公安 部 门 联 合
打击欺诈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
为协作机制， 全面强化医疗保障
行政执法， 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曝光一起， 持
续提升医保基金使用监管能力
和监管成效， 进一步推动首都
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欢
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打
击欺诈骗保的行动中来， 如发
现相关问题线索， 请及时拨打举
报奖励电话010-89152512， 医保
部门将根据 《北京市欺 诈 骗 取
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
施细则 （试行）》 规定， 予以奖
励。

北京通报12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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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我离职前通过正常渠道与

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事后，公司称该房属公司
福利房， 我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
买此房是享受了该福利待遇，因
此，不能随便离职。 ”小王说，他因
离职与公司发生争议， 公司将他
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判令其归还
涉案房屋或补足差价。

公司诉称， 为激发员工工作
积极性， 其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
开发一个地产项目， 允许员工以
低于市场价购买，并于2016年8月
13日发文告知全体员工。 2017年3
月9日，公司以地产商的名义与小
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小王以
每平方米4800元、 总价款695232
元购买了建筑面积为144.84平方
米房屋一套。 2017年4月28日，公
司又以145000元的价格卖给小王
地下标准停车位一个。

2018年2月，小王离职，公司
要求他返还房屋、 车位或补足差
价。诉至法院后，公司提交了小王
的购房合同及公司以外其他人购
买本小区房屋和停车位的合同，
以证明小王享受了优惠价格。 此
外， 公司还从网站下载的当地同
期平均房价表， 以证明当年当地
房屋均价为每平方米6500元。 小
王虽不认可公司这些证据， 但未
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

小王辩称，根据《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因本
案系因员工福利待遇产生的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应当先行仲裁，法
院无权直接受理， 故应驳回公司
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因该法律
条款并未规范福利待遇的定义，
根据财政部 (2009)242号 《关于企
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
知》，企业职工以优惠价购房不属
于员工福利待遇的范围， 故对小
王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小王辩称，本案属内部建房、
福利分房争议， 也不属法院审理
范围，应驳回公司的起诉。一审法
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
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
的占房、 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不属
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 故不采信
小王该项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为使职
工长期服务本公司， 用本公司开
发的房地产项目， 以优惠价供职
工购买。小王作为公司员工，其以
优惠价购买房屋后不久即离职而
去，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
也使公司失去了优惠售房的目
的。 鉴于公司的诉求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 一审法院判令小王应向
公司返还房屋差价246228元和车
位差价25000元。

法院判决
小王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其上诉理由是本案不存在

不当得利的事实。 其与房地产开
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案
涉房屋，合同价格公允。公司并非
合同当事人， 无权对合同价款提
出质疑。此外，一审判决认定公司
以房地产开发商公司名义与其签
订合同的事实，无任何证据佐证。
并且公司从未告知过他所谓优惠
购房政策， 亦从未告知他离职后
需补齐差价。

小王认为， 商品房市场价格
为一房一价， 车位价格也因车位
具体位置、大小、类型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 一审判决采信公司从网
络上下载的房屋均价数据及其他
人认购车位的协议书作为本案认
定房屋差价与车位差价的依据，
该理由不能成立。

小王坚持认为， 如果本案为
劳动争议纠纷， 在未经劳动争议
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况下， 应裁定
驳回公司的起诉。 如果本案为单
位内部建房、福利分房争议，则不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亦应裁
定驳回起诉。

二审法院查明， 小王与公司
签订有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期限
至2016年5月30日期满，之后再未
续签。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
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双方当
事人的诉辩意见， 本案二审的争
议焦点是： 小王以优惠价购买公
司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项目
中的案涉房屋， 差价部分在小王

离职后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 是指没有合

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
不当得利者有义务返还。本案中，
小王在公司就职期间以优惠价购
得案涉房屋， 有所签商品房买卖
合同作为合同依据。 公司称其以
优惠价向员工售房的目的在于为
使员工长期服务于本公司， 但公
司并未与小王签订长期劳动合
同，所签劳动合同截止2016年5月
期满后， 公司亦再未与小王续签
劳动合同。之后，小王离职不违反
法律规定。 据此，二审法院认为，
小王在公司就职期间以优惠价购
得案涉房屋有法律依据， 且并未
使公司遭受损失， 房屋差价部分
在小王离职后不构成不当得利。
鉴于小王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错误、 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事实
的上诉理由成立， 二审法院依法
予以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在一审
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小王返还房
屋差价与车位差价， 一审法院根
据公司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为不
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 小王认为
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或单位内部
建房分房纠纷、 应裁定驳回起诉
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
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
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2）项之规
定，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

购买单位福利房后离职算不当得利？

编辑同志：
我在上班途中遭遇车祸

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认定我构成工伤。 近日，
我基于公司没有为我办理工
伤保险而要求其支付停工留
薪期间的工资， 但公司拒绝
了我的请求， 其理由是保险
公司已经向我赔偿了全部损
失， 我不能索要双份。

请问： 公司的理由成立
吗？

读者： 王小小

王小小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你有权获取停

工留薪期的双份工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

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
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
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
题的答复》 中规定： “因第
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
亲属， 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
赔偿后， 可以按照 《工伤保
险条例》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
险待遇补偿。”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
分） 纪要》 “关于社会保险
和侵权责任的关系问题” 中
第9条也指出： “被侵权人有
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
他社会保险待遇的 ， 侵权人
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
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 。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和
四十二条的规定， 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
其他社会保险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或者其他保险待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同样规
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
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
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
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即劳动
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
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
偿的，劳动者有权通过工伤途
径索要除医疗费、 护理费、营
养费、交通食宿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属
于医疗费用范围以外的其它
费用。

鉴于停工留薪期是指工
伤职工遭受事故伤害、 停止
工作， 接受医疗的期限 （包
括住院治疗和出院后休养期
间）， 该时段发生的工资不属
于工伤医疗费用范畴， 所以，
公司的拒付理由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承
担工资支付义务。

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工
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
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
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即公司基于没有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 违反自身的法定义
务， 而必须向你支付停工留
薪期的工资。

廖春梅 法官

因第三人导致工伤
员工可获双份工资

□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从外地到北京上班后，小王被他原来所在公司缠住了。 该公司以其购买的福利房属不
当得利并要求返还为由，将他诉至法院。 因一审法院支持公司的诉求，他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 近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